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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对条约的 
保留准则草案案文 

1.  准则草案案文  

 1.  以下载录委员会第五十届 第五十一届和第五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准则

草案案文  

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  

1.  定   义  

1.1  保留的定义  1 

 保留 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 批准 正式确认 接受 核准或加入

条约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 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何

该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组织适用时的法律

效力  

1.1.1 1.1.4 2 保留的对象  3 

 保留是为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特定方面对作出保留的国

家或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1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

录 第五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53/10) 第 214 216页  
2  方括号内的号数指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的号数  
3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

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54/10) 第 169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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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提出保留的时机  4  

 根据 指南 第1.1条提出保留的时机 包括以各种方式同意接受1969年和

1986年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第11条提及之条约的约束  

1.1.3 1.1.8 有领土范围的保留  5 

 一国发布单方面声明 意图藉此排除某一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对某一领土的适

用  如无此项声明该条约即可适用 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4 1.1.3 领土适用通知时提出的保留  6  

 一国在通知某一条约可在其领土范围内适用时可提出单方面声明 意图藉此排

除或更改其中某些规定在对其领土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5 1.1.6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7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发布单方面声明 意图藉此限制

该条约施加于它的义务 即构成保留  

1.1.6  旨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8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于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发布声明 打算以不同于条约规

定的相当方式依照条约履行义务 则构成保留  

                                                 
4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同前 第 203

206页  
5 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连同准则草案 1.1.1 审查了本准则草案的案文 委员会作

出无须修改本准则草案案文的决定 本准则草案案文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工

作报告 同前 第 182 185页  
6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27和 228页  
7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

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53/10) 第 174 178页  
8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179页  



A/CN.4/L.596/Add.2 
page 4 

1.1.7 1.1.1 联合提出的保留  9  

 若干国家或若干国际组织联合提出一项保留 不影响该保留的单方面性质  

1.1.8  根据排除条款作出的保留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某一条约的约束时 根据某一条款作出单方

面声明 如该条款明确准许各缔约方或某些缔约方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

其适用的法律效力 此项声明即构成一项保留  

1.2  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10 

 解释性声明 无论如何措词或赋予什么名称 都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了

指明或澄清声明方对条约或其中若干条款赋予的含义或范围而发布的单方面声

明  

1.2.1 1.2.4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1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 批准 正式确认 接受 核可或加入一项条约时发

布单方面声明 或一国在通知对一项条约的继承时发布单方面声明 从而使该国

或该国际组织同意受条约约束事宜取决于对条约或对其某些规定的特定解释 这

项声明即构成一项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1.2.2 1.2.1 共同拟定的解释性声明
 12 

 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共同发布的解释性声明不影响该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性

质  

                                                 
9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

录 第五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53/10) 第 228 - 231页  
10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大会正式记

录 第五十四届会议 补编第 10号 (A/54/10) 第 180 - 184页  
11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194 - 202页  
12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62 - 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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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区别  13 

 作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 其性质由它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决定  

1.3.1  对保留和解释性说明实行区别的方法  14 

 为了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一条约发布的单方面声明是保留还是解释性声

明 应当参照所提到的条约 根据其用语的普通含义 本着善意解释该声明 应

该适当考虑到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发布声明时的意图  

1.3.2 1.2.2 措辞和名称
 15 

 单方面声明的措辞或名称表示所要产生的法律效力 当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就单

一条约发布若干单方面声明并且指定其中一些为保留 另一些为解释性声明时

尤其是这样  

1.3.3 1.2.3 当禁止保留时作出单方面声明
 16 

 在条约禁止对其所有条款或其中某些条款作出保留的情况下 不应将一国或国

际组织就有关条款作出的单方面声明视为保留 除非这一声明确实旨在摒除或更

改条约的某些条款或整个条约的特定方面在对声明方适用时具有的法律效力  

1.4  有别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  17 

 就条约发布的既不是保留也不是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 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

围  

                                                 
13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05 - 206页  
14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06 - 211页  
15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12 - 216页  
16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16 - 218页  
17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18 - 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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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1.1.5 旨在承担单方面义务的声明
 18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条约发布单方面声明 藉此承担条约没有规定的义务 则

构成单方面承诺 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2 1.1.6 旨在增添条约内容的单方面声明
 19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发布单方面声明 藉此增添条约内容 则构成更改条约内容

的提议 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3 1.1.7 不承认的声明
 20 

 一国作出单方面声明 表明该国对一条约的参与并不意味着该国对某一实体的

承认 则构成不承认的声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即使该声明的目的是

拒绝适用声明国和声明国不予承认的实体之间的条约  

1.4.4 1.2.5 一般政策声明
 2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发布单方面声明 表达该国或该组织对条约或条约所涵盖的

主题事项的意见时 如该声明的目的不在于产生对条约的法律效力 则构成一般

政策声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5 1.2.6 关于在内部履行条约之方式的声明
 22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发布单方面声明 说明该国或该组织意图在内部履行条约

的方式 如该声明的目的不在于影响其他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 则构成解释性说

明 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8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20 - 222页  
19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22 - 223页  
20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24 - 228页  
21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28 - 232页  
22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32 -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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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4.6, 1.4.7 根据任择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条约中某一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 如该声明明确准许各

缔约方接受在其他情况下不是该条约加诸缔约方的一项义务 则此项声明不属于

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根据任择条款所作单方面声明中载列的限制或条件 不构成本实践指南所称的

保留  

1.4.7 1.4.8 对条约规定作出选择的单方面声明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条约所载某一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 如该条款明确规定

各缔约方须在条约的两项或几项规定之间作一选择 此项声明不在本实践指南的

范围之内  

1.5  对双边条约的单方面声明  23 

1.5.1 1.1.9 对双边条约的 保留
 24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发起或签署了一项多边条约 但在该条约生效前发布了单方

面声明 意图藉此促使其他缔约方更改条约的规定 作为它表示最后同意接受约

束的条件 不论这项声明的措辞或名称为何 都不构成本实践指南所指的保留  

1.5.2 1.2.7 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25 

 准则草案1.2和1.2.1 1.2.4 均适用于多边及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23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36 - 237页  
24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37 - 246页  
25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47 -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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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1.2.8 另一缔约方接受一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产生的法律效力
 26 

 双边条约的缔约国或缔约的国际组织对双边条约发布的解释性声明产生的并获

得另一缔约方接受的解释 构成该双边条约的权威解释  

1.6  定义的范围  27 

 实践指南本章所载列的单方面声明的定义不妨碍这些声明的容许程度和按照对

它们适用的规则所产生的效力  

1.7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代替办法  

1.7.1 1.7.1,1.7.2,1.7.3,1.7.4 保留的代替办法  

 为了达到可同保留比较的效果 国家或国际组织也可以采用代替办法 例如  

− 在条约中增列旨在限定其范围或适用的限制条款  

− 根据某一条约的明确规定缔结协定 如有两个或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

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该条约中某些规定对它们彼此间关系的法律效

力  

1.7.2 解释性声明的代替办法  

 为了确定或阐明某一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的含义或适用范围 国家或国际组织

也可以采用解释性声明以外的程序 例如  

 - 在条约中增列旨在解释该条约的规定  

 - 为此目的订立补充协定  

 
--  --  --  --  -- 

 

                                                 
26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50 - 251页  
27  本准则草案的评注 同上 第 251 - 253页  


